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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从 2021年开
始，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
要求，保证换届工作顺利开展，营造风清
气正的换届环境，2021年 1月，中共中央纪
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
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
届风气监督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各地在换届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深入整治选人
用人不正之风、做好换届工作等作出了一
系列重要论述，为严肃换届纪律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广大党员干部的
纪律规矩意识进一步增强，选人用人状况
和风气明显好转，为严肃换届风气奠定了
坚实基础。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选人用
人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还禁而未绝，
一些地方政治生态尚未完全修复，干扰破
坏换届的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除，换届期
间往往又是问题易发多发期，对此必须高
度重视，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

《通知》规定，要严明换届纪律，坚决
维护换届工作严肃性。一是严禁结党营
私，对拉帮结派、上下勾联、搞团团伙伙和
小圈子的，以人划线、任人唯亲、排斥异己
的，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一律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二是严禁拉票贿选，
对通过宴请、安排消费活动，快递邮寄、电
子红包、网上转账等方式赠送礼品礼金，
以及打电话、发信息、当面拜访、委托他人
出面等形式，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
票、串联、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律排除
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
节轻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贿选的依法处
理。三是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取职务、
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的，通过

帮助他人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索取、
收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并依
规依纪依法处理。四是严禁跑官要官，对
采取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提
高职级待遇的，一律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
使用，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
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五是严禁个人
说了算，对以个人决定代替党组织集体研
究决定的，授意、暗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
的，一律取消相关任用决定，并严肃追究
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责任。六是严禁说
情打招呼，对为他人推荐提名、提拔调整
疏通关系的，违规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
区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的，一律作为领导
干部违规插手干预重大事项的情形记录
在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
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七是严禁违规
用人，对借换届之机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超职数配备干部、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
干部的，一律宣布无效，并对相关人员依
规依纪进行处理。八是严禁跑风漏气，对
泄露、扩散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信息的，
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九是严禁弄虚
作假，对篡改、伪造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
在换届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
相的，一律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轻重对相
关人员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
分。十是严禁干扰换届，对境内外敌对势
力搅扰破坏换届的，严加防范、坚决打击；
对黑恶势力、家族势力、宗教势力干扰影
响换届选举的，违规接受境外机构、组织、
个人提供资助或者培训的，以威胁、欺骗、
利诱等手段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的，
造谣诽谤、诬告陷害或者打击报复他人
的，一律严厉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通知》强调，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
先、预防在先，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换届
始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教育党员干部和代
表、委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正确行使民主权
利。广泛开展谈心谈话，提醒重点岗位干
部和相关人员带头严守换届纪律，对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深入细致做好
进退留转干部的思想工作，教育引导他们
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确对待职务变
动，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经受住
名、权、位的考验，自觉接受和服从组织安
排。抓好纪律学习教育，及时将换届纪律
规定印送相关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采取
中心组学习、专题党课、集中培训等方式，
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党员干部和相关人员
深入学习换届政策法规和纪律要求。通
过新闻媒体和“12380”、“12371”等信息化
平台，深入宣传换届纪律要求，让干部群
众广泛知晓、参与监督。深入开展警示教
育，组织观看严肃换届纪律教育警示专题
片，注意利用本地查处的违反换届纪律案
件开展警示教育，采取召开民主生活会、
警示教育会等形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促使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自
觉遵规守纪。

《通知》要求，坚持从严监督查处，始
终保持严肃纪律的高压态势。紧盯重点
地区关键环节开展监督，加强分析研判，
对换届风气问题进行风险排查，明确监督
的重点地区、关键环节和薄弱部位，做到
有的放矢、精准监督。严格换届人选推荐
提名工作监督，坚决防止“带病提名”。严
格换届政策和制度规定执行情况监督，确
保换届政策、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和制度有
效执行。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检查，各级组
织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对换届风气
开展巡回督查和重点督查。大会选举期
间，上级要派驻督导组，对换届选举和会
风会纪进行现场督导。换届考察期间，考

察组要注意加强对当地换届风气的监督，
认真了解考察对象遵守换届纪律情况。
注重发挥巡视监督作用，把换届风气和遵
守换届纪律情况纳入巡视巡察和选人用
人专项检查。从严从快查处违规违纪违
法问题，充分利用信访、“12380”举报受理
平台，实时监测和了解换届风气状况，对
反映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的举报及时受理、
优先办理。建立联查联办和快查快结机
制，对发现的问题快查严办；必要时，上级
组织部门会同纪检监察机关派员督办或
者直接查办。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依
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典型案件予以通报
曝光。建立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机制，
对受到不实举报的不影响提名使用，造成
不良影响的及时予以澄清；对恶意举报和
诬告陷害行为予以严肃处理。

《通知》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对
换届风气监督工作的组织领导。地方各级
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
监督与换届工作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
落实，防范风险隐患。纪检监察机关履行
监督责任，要聚焦问题、全程跟进、铁腕执
纪、严肃问责，坚决维护换届纪律权威。组
织部门履行直接责任，要严格执行制度规
定，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
行程序不变通，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
风气监督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人大常委会
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以及宣传、统战、
政法、网信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分
工负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实行换届风
气监督责任制，把换届风气作为考核评价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加强政治建设情况的重要内容，对因履
行责任不力，导致本地区换届风气不正、换
届纪律松弛涣散、换届选举出现非组织活
动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关党组织
和有关人员责任。

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
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

严禁结党营私、买官卖官、弄虚作假

2 月 2 日，四
川省华蓥市明月
镇白鹤嘴村的农
民在田间“犁春
牛”。

“犁春牛”是
川东地区的民俗
活动。每年“立
春 ”之 时 ，当 地
农民都要赶着头
戴大红花的耕牛
翻耕农田，祈盼
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

新华社 发

犁春牛
迎新春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安蓓）
记者 2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
满足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猪肉消费需求，
2020年 12月 17日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同有关部门已组织 7批中央储备冻猪
肉投放，累计挂牌投放量达 18 万吨。2
月 4日（腊月二十三）、2月 9日（腊月二十
八）将继续挂牌投放各 3 万吨中央储备
冻猪肉。

据介绍，目前大批待投放中央储备
冻猪肉已经“在路上”，春节后至全国“两
会”期间将继续投放，持续保障市场供
应。

2021 年元旦前后，国家发展改革委

采取召开视频会议、印发通知等方式，部
署各地投放地方储备肉。地方投放储备
肉，主要是在超市、平价商店等终端网点
直接面向市民销售，价格通常低于市场
价，受到当地市民普遍欢迎。

国家和地方储备肉的投放，有效增
加了市场供给，有力稳定了市场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从往年
季节性走势看，春节前猪肉价格通常保
持涨势。进入 2020年 12月，在猪肉消费
旺季的拉动下，猪肉价格出现一波上涨，
36 个大中城市超市集贸市场猪肉（精瘦
肉）零售价格从 27.5元/斤上涨到了 2021
年 1月 21日的 30.36元/斤。随着国家和

地方储备肉的联动投放，1月下旬猪肉价
格企稳并小幅回落。2月 2日，大中城市
精瘦肉价格平均为 29.96 元/斤，比 10 天
前下降 1.3%，同比下降了 12%。预计随
着更多地方启动储备肉投放，猪肉价格
可能继续缓慢回落。

据介绍，截至 2020年底，全国生猪存
栏量为 40650 万头，恢复到正常年份
（2017 年）的 92.1%，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161 万头，比 2019 年底翻番，生猪生产
恢复势头良好。展望后期，2021 年上半
年生猪出栏量可能明显增加，猪肉价格
有望继续下降，广大群众猪肉消费将有
更坚实的供应保障。

18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已投放
还有大批肉“在路上”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 2日通报，2月 1日 0—24时，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 18例（上海 7例，江苏 3例，辽宁 2例，广
东 2例，北京 1例，山西 1例，四川 1例，陕西
1 例），本土病例 12 例（黑龙江 8 例，吉林 4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62例，解除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630人，重症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 4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309 例（其中
重症病例 5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
诊病例 4735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4426
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2 月 1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
有确诊病例 1582例（其中重症病例 72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3376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9594例，现有
疑似病例 1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967415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7319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5例（境
外输入 8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6例（境外
输入 1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28例（境外
输入 17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872例（境外输入 28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1445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0486例
（出院 9474例，死亡 182例），澳门特别行政
区 47 例（出院 46 例），台湾地区 912 例（出
院 830例，死亡 8例）。

1 日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12例


